

[bookmark: _GoBack]师市水利局关于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问题四）整改完成
情况的公示

根据《第十四师昆玉市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问题四）已完成整改，现将具体情况予以公示：
    一、整改任务
问题四：督察发现，一些师、团水资源过度开发问题突出，地下水超采问题严重。
2、 整改时限
2025年12月31日前
3、 整改目标
每年均严格按照自治区或兵团关于地下水管控政策要求管控地下水，并将地下水开采量控制在自治区或兵团下达的地下水年度计划控制指标范围以内。
4、 整改措施完成
整改措施一：严格用水总量管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 刚性约束，优先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优化配置生产经营用水，保障基本生态用水，严格区域用水总量红线管理。加强对已批复用水总量控制方案的实施监管，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做到以水定需、空间均衡，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制定《第十四师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领导小组》和《第十四师昆玉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试行）》。二是严格按照2023—2025年自治区每年向师市下达的地下水年度计划控制指标完成团场水资源管理年度绩效考核工作，并向师市党委绩效考核领导小组汇报绩效考核结果，将团场地下水管理工作绩效考核成绩纳入团场领导班子综合考核体系。
整改措施二：严格取水许可审批。积极向自治区水利厅和兵团水利局争取开通和应用取水许可电子证照系统，严格取水许可审批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取用水行为。对未办理取水许可的农业灌溉机井，逐一排查登记，符合条件且水资源不超载的给予办理取水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进行封闭或拆除。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积极与自治区水利厅和兵团水利局沟通对接开通和应用了取水许可电子证照系统。二是经摸底排查符合条件且水资源不超载机井共397眼，按照“三条红线”地下水用水指标全部办理了取水许可证。三是经摸底排查不符合条件的农业灌溉机井共173眼并全部按照兵团关闭机井标准进行了关闭。四是严格落实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强落实地表水及地下水水资源费税征收工作。
整改措施三：严格水资源论证和节水评价。进一步发挥水资源在区域发展、相关规划和项目建设布局中的刚性约束作用，强化用水定额管理，落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要求。从严叫停节水评价不通过的规划和建设项目，落实好建设项目的水资源论证审批工作。按照《关于开展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情况集中排查整改的通知》要求，组织开展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情况集中排查整改工作，规范建设项目取用水管理。
整改落实情况：加强水资源论证及节水评价工作开展。2023年以来开展了一牧场、二二五团、皮山农场新建地表水水厂、二二五团粮食产能提升项目和二二五团土地整治项目及师市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2025—2035年）水资源论证、节水评价等6项工作，并全部通过审核。
整改措施四：严格用水计划管理。全面落实好年度取用水计划管理工作，实现重点取用水户计划用水“全覆盖”，对各团场（镇）落实计划用水管理工作纳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根据自治区下达年度地下水计划控制指标并分配各团场，同时将用水计划控制指标分解至每眼机井，根据井电双控机井监测系统，严格用水计划管理。二是根据年初团场用水申请计划，向工业及企业等用水户下达 年度用水计划指标申请、核准及批复工作。
整改措施五：强化地下水保护和管理。2022年制定《地下水超采治理实施方案》，落实地下水超采治理措施，强化地下水水位和水量双控管理。按年度推进实施地表水引水基础配套设施项目，按照《地下水超采治理实施方案》，分步骤达成师市“三条红线”地下水控制指标。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制定了《第十四师昆玉市地下水整治管控三年（2022—2024年）工作方案（修订）》，通过实施皮山农场八连灌区扬水泵站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皮山农场2020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皮山农场江河湖库水系连通项目、皮山农场恰斯干干渠延伸工程、四十七团农田水利灌溉基础设施新建及改建项目（一期、二期）、二二五团场内外水利工程、二二五团基础设施水厂建设项目、皮山农场城镇供水管网项目、昆玉市至四十七团供水管道工程等10余个项目，完善了各团场连队斗口以上地表水灌溉配套设施。二是不断强化对各团场职工群众地下水管理和节约用水的宣传力度，有效提升职工群众保护地下水和节约用水的意识。三是2023年度自治区水利厅向师市下达地下水计划控制指标2589万m³，2023年地下水实际开采总量2112.32万m³。2024年度自治区水资委办公室向师市老团场下达地下水计划控制指标2482万m³,2024年师市老团场地下水实际开采总量2356.52万m³。2025年度自治区水资委办公室向师市老团场下达地下水计划控制指标2482万m³，截至2025年8月26日师市老团场地下水实际开采量为954.57万m³，尚在可控范围以内。综上所述2023—2025年地下水实际开采总量均控制在自治区下达的地下水年度计划控制指标范围以内。
整改措施六：强化地下水监测监督。建立地下水监测体系，建立地下水位变化通报机制，向团场通报地下水变化情况。对地下水取用水量、水位控制指标恶化的团场，采取会商、通报、约谈、问责等方式进行督促整改。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制定印发了《第十四师井电双控机井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定期查看师市井电双控信息化管理系统，督促运行维护单位及时对团场井电双控机井设施运行维护。二是与师市发改委联合制定并印发了《第十四师昆玉市地下水井电双控机井管理制度（试行）》，常态对团场地下水管控开展监督检查工作，遏制了职工非法打井、破坏井电双控监管设施等问题。三是2020年建立了地下水井电双控监测平台系统，实现了对机井地下水开采量的实时监控。2024年投资335.7万元对师市井电双控机井监测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实现了“一站双发”。四是常态化按季度通报团场地下水水位变化情况，提醒团场地下水取用水量及水位控制指标。
公示时间：2025年9月4日至9月17日，共10个工作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来电来函如实反映。
整改责任单位电话（传真）0903-2566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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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9月4日

1

